
法規名稱：電業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05 月 28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4年 5月 28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1400053181號令修正公布第 2、6、

11、15、19、24、35、47、74、75、80條條文；並增訂第 78-1條條文

   第 五 章 營業

第 45 條

發電業所生產之電能，僅得售予公用售電業，或售予輸配電業作為輔助服

務之用。再生能源發電業，不受此限。

再生能源發電業設置電源線聯結電力網者，得透過電力網轉供電能予用戶

。

再生能源發電業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者，得設置電源線聯結用戶並直接供

電予該用戶。

前項再生能源發電業申請直接供電之資格、條件、應備文件及審查原則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則，由電業管制機關定之。

前三項規定，自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十一日修正之條文公布之日

起一年內施行，並由行政院定其施行日期。但經電業管制機關審酌電力調

度相關作業後，得報由行政院延後定其施行日期，延後以二次為限，第一

次以一年為限；第二次以六個月為限。

第 46 條

輸配電業應規劃、興建與維護全國之電力網。

輸配電業對於用戶申請設置由電力網聯結至其所在處所之線路，不得拒絕

。但有正當理由，並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輸配電業應依公平、公開原則提供電力網予發電業或售電業使用，以轉供

電能並收取費用，不得對特定對象有不當之差別待遇。但有正當理由，並

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二項輸配電業所設置之線路，除偏遠地區家戶用電外，得對用戶酌收費



用。

第 47 條

公用售電業對於用戶申請供電，非有正當理由，並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

不得拒絕。

為落實節能減碳政策，售電業應每年訂定鼓勵及協助用戶節約用電計畫，

送電業管制機關備查。電業管制機關應就售電業訂定之計畫，公布年度節

約用電及減碳成果，以符合國家節能減碳目標。

第 48 條

公用售電業得訂定每月底度或依用戶所需容量收取一定費用。

公用售電業定有前項每月底度者，其用戶每月實際用電度數超過每月底度

時，以實際用電度數計收。

第 49 條

公用售電業之電價與輸配電業各種收費費率之計算公式，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公用售電業及輸配電業應依前項計算公式，擬訂電價及各種收費費率，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修正時亦同。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第一項電價及各種收費費率之計算公式前，應舉辦公開

說明會；修正時亦同。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電價、收費費率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審議及核定，應邀

集政府機關、學者專家及相關民間團體召開審議會。

前項審議會之學者專家及相關民間團體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審議方式

及其他應注意事項，應基於公平、公正、公開透明的原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 50 條

公用售電業應擬訂營業規章，報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

亦同。



售電予用戶之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再生能源售電業訂定之營業規章，應於訂

定後三十日內送電業管制機關備查；修正時亦同。

第 51 條

經由輸配電業線路供電之用戶，應無償提供場所，以裝設電度表。

前項電度表由輸配電業備置及維護。

第 52 條

公用售電業供給自來水、電車、電鐵路等公用事業、各級公私立學校、庇

護工場、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護理之家用電，其收費應低於平均電價，並

以不低於供電成本為準。

公用售電業供給使用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之身心障礙者家庭用電，其

維生器材及必要生活輔具用電之收費，應在實用電度第一段最低單價或供

電成本中採最低價者計價。

公用售電業供給公用路燈用電，其收費率應低於平均電價，並以不低於平

均電燈價之半為準。

第一項所稱庇護工場、立案社會福利機構及護理之家，應經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第一項收費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項身心障礙者家庭之資格認定、維生器材及生活輔具之適用範圍及電

費計算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53 條

公用售電業依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減收之電費，得由各該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編列經費支應。

第 54 條

公用售電業應全日供電。但因情況特殊，經電業管制機關核准者，得限制

供電時間。

第 55 條



公用售電業因不得已事故擬對全部或一部用戶停電時，除臨時發生障礙，

得事後補行報告外，應報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並公告之；其

逾十五日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轉報電業管制機關核准。

第 56 條

再生能源發電業及售電業對於違規用電情事，得依其所裝置之用電設備、

用電種類及其瓦特數或馬力數，按電業之供電時間及電價計算損害，向違

規用電者請求賠償；其最高賠償額，以一年之電費為限。

前項違規用電之查報、認定、賠償基準及其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電業管

制機關定之。

第 57 條

政府機關為防禦災害要求緊急供電時，發電業及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應優

先供電，輸配電業應優先提供調度；其用電費用，由該機關負擔。


